关于开展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聘期届满考核和新一届岗位推荐工作的通知

校各部门：

根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专业主任聘任与管理实施办法》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08-2012年学科建设规划实施方案（专业和课程）》的精神，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学校将开展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聘期届满考核和新一届岗位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聘期届满考核
（一）考核范围

各教学部门现任专业负责人、直属教研室负责人。

（二）考核等级

评定等级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三）考核程序

1.个人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聘期届满考核表》（具体总结提纲见考核表）；

2.各教学部门结合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的思想政治表现、专业（课程）建设、教学管理和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岗位任职情况，就被考核人任职期间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填写考评意见，将考核表报送人事处；

3.人事处、教务处审核；

4.学校组织考核小组进行综合评议，拟定考核结果；

5.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四）时间安排

1.2012年11月1日学校下发文件，启动考核工作；

2.2012年11月1日－11月5日个人填写表格；

3.2012年11月6日－11月13日部门进行综合评定，确定考核等级，填写考核意见，并由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提交人事处；

4.2012年11月14日－11月16日人事处、教务处审核；

5.2012年11月19日－11月23日校考核小组进行综合考评；

6.2012年11月26日－11月30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二、新一届岗位推荐
（一）任职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

2.有较高的专业教学与科研水平，掌握本专业领域教学科研最新动态，熟悉本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及课程教学规律与方法；

3.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有较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较强的组织能力；

4.本校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重点专业的推荐人选原则上应受聘教授（B）以上岗位或符合上岗条件，一般专业的推荐人选应受聘副教授（B）以上岗位或符合上岗条件。

5.身体健康，能胜任专业负责人的工作，且能任满一届。

（二）岗位公布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方向）名称

	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国际商务

	3
	
	电子商务

	4
	
	物流管理

	5
	
	经济学（国际投资方向）

	6
	外语学院
	日语

	7
	
	商务英语

	8
	
	新闻学

	9
	
	法语

	10
	
	英语

	11
	
	英语（中英合作商务英语方向）

	12
	
	对外汉语

	13
	金融学院
	资产评估

	14
	
	保险学

	15
	
	财务管理

	16
	
	金融工程

	17
	
	金融学

	18
	法学院
	法学（商法方向）

	19
	
	行政管理

	20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21
	
	国际政治

	22
	
	基础法学教研室

	23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4
	
	人力资源管理

	25
	
	工商管理

	26
	会计学院
	会计学

	27
	
	审计学

	28
	会展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9
	
	会展经济与管理

	30
	商务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1
	
	统计学

	32
	
	数学教学部

	33
	
	计算机教学部

	34
	人文社科部
	德育教研室

	35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


（三）聘任程序

1.各教学部门拟定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推荐人选；

2.被推荐人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岗位推荐表》，各教学部门作出综合评价并签署意见，将推荐表报送人事处；

3.人事处、教务处审核；

4.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推荐人选进行综合评议，提出拟聘意见；

5.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四）时间安排

1.2012年12月3日－12月7日部门拟定新一届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推荐人选；

2.2012年12月7日－12月11日被推荐人填写表格；

3.2012年12月12日－12月14日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并由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交人事处；

4.2012年12月17日－12月19日人事处、教务处审核；

5.2012年12月20日－12月25日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拟聘人选；

6.2012年12月26日－12月28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7.2012年12月28日后聘任上岗。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聘期届满考核表》

           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专业（直属教研室）负责人岗位推荐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2年11月1日

 
